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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传统社会市场领域和行业规则带来了巨大改变，其在文学艺术领域也

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但是，相关领域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也给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律制度带来了巨大

挑战。文章将着重分析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客体，论证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纳

入《著作权法》保护的可能性，为我国人工智能生成物提供初步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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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day’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the 
traditional social market areas and industry rules, and its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art are also amazing, bu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objects in the related fields have 
also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existing copyright legal system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analysing whether AI generated objects can be the object of protection under the Copyright Law, 
arguing the possibility of including AI generated objects in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pyright Law, 
and providing preliminary legal protection for AI generated obje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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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生成物相关概念 

(一) 人工智能概述 
1. 人工智能的概念 
人工智能这一名词自提出以来，便一直缺乏一个统一权威的概念，各国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并未达

成统一的观点。例如，萨缪尔森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属于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专门领域，旨在生产出

能表现智能行为的计算机”。尼尔斯·尼尔森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的最终目标是让计算机拥有在特定

环境中自主解决问题，以实现它的功能的能力”。王万森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是一门主要研究使人工

智能模拟、延伸、扩展人类大脑思维和智能的学科”。美国在《人工智能未来法案 2017》中认为人工智

能是能够像人一样理性思考，并可以独自自主学习，根据人类指示完成任务的智能系统。虽然上述学者

对“人工智能”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没有否认人工智能必须先要模仿人类的思维模式，这也是人工智

能的核心。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计算机等人工系统，它们可以模仿人类所独有的学习能力、思

维过程、智力行为并可以解决之前只能由人类解决的问题。 
(二) 人工智能生成物概述 
1.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概念及特征 
根据上述人工智能的概念及人工智能的运行方式可知，人工智能生成物是指人工智能依赖人类预先

设定的算法程序，对大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后自主或者辅助创作出外观上与人类作品无法区别的生成物。

现阶段，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水平还不是特别顶尖并且自主学习能力不是特别发达，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范

围主要局限于文学、美术、音乐这三种类型的作品。 
人工智能生成物与传统著作权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是依靠算法和数据生成的，没

有明确的人类设计和指令，并且没有明确的著作权归属。同时，人工智能生成物相对于传统著作权作品，

它的创作过程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 
2.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类型 
根据人工智能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和生成方式的不同，人工智能生成物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人工智能辅助生成物，在这种情形下，人工智能仅仅起到辅助作用协助人类进行创造，与

传统的创作工具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比如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绘画，人工智能绘图工

具根据画家的指示去选择绘画颜色、线条乃至画作的整体风格来协助画家进行艺术绘画，画家作出何指

示，人工智能绘图工具就会将此指示执行下去，这种创作出来的画作实际上仍然是画家主导的，人工智

能并未提供实质性有创造性的帮助。 
第二类是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物，在这种情形下，人工智能在创作过程中扮演的是类似于人类的角色，

它们并不是仅仅执行机械的算法程序，而是学会运用类似于人类自主学习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进行较为

自主的“创作”。比如 2017 年由微软设计出的人工智能——微软小冰，小冰在经过长期训练后能够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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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创作出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并公开发表。虽然小冰在进行创作前输入了一定数据，但这类数

据只是指示性的、少量的，为人工智能进行自主深度学习提供一定资料。 
3. 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的法律意义 
(1) 有利于促进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完善。“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实现

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

系、化解社会纠纷的第一手段，也必然要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困境予以回应和化解。但是我国目前的法律

制度对于人工智能领域还未作出充分应对，立法滞后于技术的发展。 
截止到 2022 年，我国境内的人工智能企业已经有 8586 家成立，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虽然我国人

工智能企业数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法律保护却并没有跟上，法律制度与企业规模

数量严重不符，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相关的法律的保护，处于“无法可依”的处境。

虽然法律具有滞后性，但时代浪潮不可阻挡，我们必须作出回应防患于未然。此外，如果想要建立一个

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必须要将事前的引导和预防与事后的惩罚与补救结合起来，甚至要更加重视事前

规制。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进行制约，相关主体的行为也失去了指引，这必将引起一系列不必要的法律

矛盾与纠纷，因此，必须尽快对相关法律进行完善，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内，这不仅

会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引导和规制，还有利于促进这个社会的和谐发展[1]。 
(2) 有利于促进人工智能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不容忽

视的重要作用。人工智能生成物作为新兴科技的领军产物，其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和市场价值必然十分显

著。2016 年，谷歌曾举办了一场由机器人创作作品构成的艺术展，其中有 29 幅是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

的，最终其中一幅以高达 8000 美元的价格被成功拍卖出去。但是这份画作的价款及最终归属权在社会上

还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此外，人工智能生成物本身就具有特殊性，其经济价值不单单体现在市场买

卖之中，还存在于社会方方面面。倘若人工智能生成物不能得到法律很好的保护，必定有人会钻法律的

漏洞，例如私自将生成物改编或者擅自转载，对于这种行为该如何定性，是否构成侵权，如果构成侵权

又要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需要克服和处理，如果处理不当便很容易造成经济纠纷多发但又无法得到妥

善处理的情况。并且，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观上与传统作品并不能明显区分，传统作品能得到著作权法

的全面保护而人工智能生成物却面临着“无法可依”的状况，二者的鲜明对比将会打击人工智能软件开

发者的热情，长此以往甚至会打击到整个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导致其最终衰败，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

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还有利于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 
(3) 有利于鼓励智力成果的不断新生与传播。激励创作、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是知识产权立法的目的

之一。作品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还拥有精神属性，会创造出一定的社会价值，并且这种歌社会价值远远

超过经济价值。作者创作作品，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生活，也需要一定物质上的价值，如果完全

不给予创作者以物质激励，作者的创造性会受到一定的打击。虽然人工智能不具有人类的感受和情感，

感觉不到打击，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使用者、所有者而言，他们投入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仍然会挫失他们的积极性[2]。如果能给予人工智能法律保护，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

人类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热情，这也有利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最终提升人工智能作品的质量。 

2. 人工智能生成物涉及的著作权问题 

(一)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为作品 
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得到著作权保护的前提是它具有可著作权性，可以成为《著作权法》的保护客体。

我国两个人工智能典型案例——北京菲林律所诉北京百度网讯公司著作权侵权案和深圳腾讯公司诉上海

盈讯科技公司著作权侵权案，这两个案子十分相似，法院却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判决：在菲林案中，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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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不能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认定为著作权法中的作品，而在百度案中，法院却认为利用 Dreamwriter 创作

出来的文章可以具有作品属性。这两个法院都承认人工智能生成物归属于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具有可复

制性，但是却对其是否是智力成果以及创作过程的不同是否影响作品认定意见不统一。对于人工智能生

成物是否是智力成果，菲林案中的被告认为仅仅由机械的数据、算法、模板生成的文章不具有智力属性，

但北京市互联网法院对此问题并没有予以正面回应。在腾讯案中，深圳市南山区法院认为原告在创作过

程中还是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动，因此涉案文章理应具有智力属性。由这两个判决结果可以看出，不论是

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是具有很大争议的。 
(二)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的制度缺陷 
目前，我国针对人工智能并未形成一个系统性、统一性的法律体系，这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的

自由裁量权很大，大多是依赖于法官个人对于人工智能生物的理解来进行判案，这也导致出现菲林案和

腾讯案这两个案子相似，但是判决结果却截然相反。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的第三条规定了什么是作品，判断是否构成作品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独创

性以及是否具有智力属性。但是对于“独创性”和“智力成果”这两个判断因素却又缺乏统一权威的解

释，如今人工智能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必然会对其生成物的独创性和智力属性展开激烈讨论。 

3. 人工智能生成物可著作权性分析 

(一) 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独创性 
独创性是构成作品的必要条件，人工智能生成物必须要先满足“独创性”这一前提，才能满足构成

作品的要件。但是对于“独创性”也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学理论的不断深入，

对于“独创性”的判断标准逐渐由主观判断标准转变为客观判断标准，从作者中心主义转变为读者中心

主义，这意味着只要作品满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只要现在的表达不同于已有的表达，不是对他人

作品的抄袭，能与其他人的作品相区别，便能认定其满足了独创性的要求[3]。人工智能依赖强大的算法

对大数据进行自主深度学习，其生成物能够与其他作品相互区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就可以视为具有

独创性。 
(二) 人工智能属于智力成果 
我们之所以将“人工智能”称为“智能”，就表明我们已经承认了人工智能具有智力属性。我们还可

以从人工智能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运行机制两方面来判断其智力属性。 
其一，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人工智能生成物与传统作品一样，都是能被人类理解的外在表达，人

工智能生成物并不是一堆乱码拼凑出来的没有规则的符号或文字，而是在叙事风格、语句表达、行文方

式等方面和人类创造出来的作品没有差异，读者能够读懂其所表达的意思[4]。 
其二，从内在运行机制来看，人工智能并不是单纯机械地执行早已设定好的算法程序，而是运用类

似于人类思维过程来进行创作[5]。首先，人工智能的运行原理是对人脑的运行机制进行模拟，人工智能

有着不同的技术水平，这也对应着人类不同基本的智力活动，比如，硬件是计算机的基础设备，这也与

人类简单的生理反应、条件反射相似；简单的数据程序与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相对应；深度自主学习能

力则类似于人类的思维能力，进行脑力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生成物就具有“智力”。其次，

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熟，很多人工智能已经拥有自主深度学习的能力，此时人工智能独立创作的

过程与人类独立创作的过程并无差别。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与人类进行创作的过程具有相似性，都可以

获取信息、建立联系以及表达创作，这样看来，人工智能生成物当然具有智力属性。 

4. 人工智能生成物可著作权具体制度的构建 

(一) 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物作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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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著作权法》进行了修订，对作品的种类设置了兜底条款，从列举式走向了列举式+兜底式，

这为满足了作品实质性属性却有没有被明确纳入的作品种类提供了给予法律保护的可能性。虽然此次修

订并没有将人工智能纳入进来，但这种开放式的规定还是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提供了一丝机会，相

信在今后关于这方面的立法会更加完善。至于具体应该以什么方式赋予人工智能生成物以作品地位，可

以对已有部门法所涉及的部分进行修改，比如可以在《著作权法》第三条后面增加注意规定，“当人工

智能生成物符合前款规定时，应当将其认定为作品”[6]。 

5. 结语 

科技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关于其生成物的相关问题，相

关的法律制度特别是著作权制度应当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其吸纳，而不是故步自封，将其排除在著作

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外[7]。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独创性和智力属性，便能成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将其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内，既有利于激励创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平衡使用者和社会公共

之间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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